
實價登錄新制申報練習題： 

(1).買賣案件為光華段9地號及同段100建號，成交100萬，如何登錄申請書申請登記？ 

(2).溪湖鎮西環路1號7樓(光平段100建號，坐落同段5地號，基地權利範圍60/1,000)，成交200萬。 

   溪湖鎮西環路1號8樓(光平段101建號，坐落同段5地號，基地權利範圍50/1,000)，成交150萬。 

   前述⼆成交案件以同⼀登記申請書申請買賣登記，如何登錄？ 

  



(1).買賣案件為光華段9地號及同段100建號，成交100萬，如何登錄申請書申請登記？ 
   解：房地買賣將土地與建物分件登記，要登成2件 

 

  

光華段 9 

土地登記案件 

之實價登錄申報書 

建物登記案件 

之實價登錄申報書 



(2).溪湖鎮西環路1號7樓(光平段100建號，坐落同段5地號，基地權利範圍60/1,000)，成交200萬。 
   溪湖鎮西環路1號8樓(光平段101建號，坐落同段5地號，基地權利範圍50/1,000)，成交150萬。 
   前述⼆成交案件以同⼀登記申請書申請買賣登記，如何登錄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解：一件土地登記案，須附二件實價登錄申報書 
 

 

  

光平段 100 

200 

光平段 5 地號 60 1000 

光平段 101 

150 

光平段 5 地號 1000 50 



特殊案件申報注意事項 

⼀、房地買賣將⼟地及建物分件送登記(同⼀交易契約，分不同買賣登記案件) 
1.土地買賣移轉登記案件於申報登錄時，交易總價得填寫0，土地相關資訊仍應申報，並於備註欄 
  勾選「⑨預售屋、或⼟地及建物分次登記案件」項目。如⼟地買賣移轉登記案件係由多位權利人 
  併同申請，於申報登錄資訊時，則比照辦理。 
2.建物買賣移轉登記案件申報登錄時，應就土地、建物及車位之相關資訊及成交價格予以申報，並 
  於備註欄勾選「⑨預售屋、或⼟地及建物分次登記案件」項目，及依情形填選⑫以利屆時對外提 
  供查詢。 

二、同時買賣多筆土地或房地，將個別土地或房地分別送登記(同⼀交易契約，分 
    不同買賣登記案件) 
1.每件買賣登記案件皆需申報，如交易價格可依各買賣登記案件之土地或房地標的拆分者， 
  則可分開申報總價，並依情形於備註欄填選⑩、⑪或⑫項目。 
2.如交易價格不可拆分時，則可於土地面積或建物面積較大者之登記案件中，將本次交易 
 所有⼟地或房地標的合併申報，並填寫總價，備註欄應勾選「⑧⼟地或建物連件辦理登 
 記案件」及依情形填選⑫；至其他案件則只需申報該案件之土地或房地標的，總價填寫0， 
 備註欄亦應勾選「⑧⼟地或建物連件辦理登記案件」。 



三、同⼀買賣登記案件，有多筆交易標的且有個別交易⾦額 

1.多筆多棟(戶)或1筆多棟(戶)之交易，如有個別交易價格者，應就每筆(棟[戶])分別填載申 

  報書，並勾選⑩或⑪欄填寫本申報書申報之地號或主建號。 

1.多筆多棟(戶)或1筆多棟(戶)交易中，建物座落相同基地者，並應於本欄⑫項填寫本申報 

  書申報建物座落之基地地號及其對應之權利範圍。 


